附件二




世博会标志使用申请表

申请编号：

	申请人姓名/名称
	
	国籍
	

	证件类型及号码
	

	联系人
	
	电话
	

	通讯地址
	
	传真
	

	
	
	e-mail
	

	申请使用的标志编号
	
	使用时间
	

	使用地点/活动名称
	

	使用方案
	

	申请人保证以上情况属实，并保证在使用世博会标志的过程中遵守世界博览会标志使用规范和上海世博局的其他要求。如违反前述保证，申请人对上海世博局撤销许可没有异议，并对由此给上海世博局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使用方案”为本申请不可分割之组成部分，申请人承诺受其约束。
                申请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申请人姓名∕名称”：若申请人是个人，请填写姓名；若申请人是单位，请填写单位全称。

2.“证件类型及号码”：若申请人是个人，请按个人的身份证或护照信息填写；若申请人是单位，请按单位的营业执照或类似证件信息填写。

3.“申请使用的标志编号”：请见附件一，编号方法为标志所属类别与标志序号的组合；例如，“上海世博会”标志的编号为A4。

4.“使用时间”：以“xxxx年xx月xx日至xxxx年xx月xx日”的格式填写。

5.“使用地点∕活动名称”：标志的计划使用地点或活动名称请详细写明。

6.“使用方案”：一般应写明活动的范围和性质（例如，是国内还是国际活动，为商业性活动亦或非商业性活动）、标志的大小尺寸、使用的具体形式（例如，使用在宣传横幅上或作为书籍封面）、使用的地域范围等内容。若使用方案的内容不能全部写在栏内，申请人须另附纸书写。

7.本表格可从世博网下载，空白表格复印有效。
网址：http://www.expo2010china.com

8.表格填写完毕后，可采用传真或邮递方式递交。联络信息见附件三。
